
宝城执〔2025〕1 号

关于印发《宝山城管执法系统 2025 年

执法监督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街镇:

现将《宝山城管执法系统 2025 年执法监督工作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5 年 3 月 20 日

抄送：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3 月 20 日印发

（共印 20 份）



宝山区城管执法系统

2025年执法监督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系统内部层级监督，提高干部队员依法履职能力

和规范办案水平，推动城管执法队伍健康有序发展，按照《上海市

城管执法系统 2025 年度执法监督工作方案》要求，结合宝山城管

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监督任务

（一）日常监督

一是开展街面环境实效督察。结合“美丽城区”建设，聚焦主

次干道、重点区域（学校、医院、轨交站点、菜场集市、区际结合

部）、商业大街、背街小巷，对无序设摊、跨门经营、占道堆物、门

责不洁、五乱、“飞线”充电、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违规设置户外设

施等影响街面环境秩序和城市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监

督，强化街面秩序管控，提升市容环境面貌。（责任部门：监督科、

各中队）

具体要求：监督科每月对全区街面实效进行督察，开具《督察

告知单》，督促中队整改落实。

各中队每周对辖区街面实效进行督察，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二是开展住宅小区实效督察。聚焦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垃

圾厢房垃圾混投、小包垃圾乱扔、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占用

公共部位停放充电、建筑垃圾违规堆放等问题开展现场勘察，提高

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打造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责任部门：监督

科、各中队）



具体要求：监督科每月抽查不少于 3 个街镇 10 个住宅小区，

开具《督察告知单》，督促中队整改落实。

各中队结合城管进社区工作，通过日常巡查、错时巡查、定点

巡查等方式，进一步增加社区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频次，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

三是开展文明施工实效督察。聚焦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噪音污

染、不文明施工等问题进行现场督察，督促各中队在施工不同阶段

有针对性地加强检查抽查，确保及时发现、高效查处不文明施工行

为，进一步提高工地执法精准度。（责任部门：监督科、各中队）

具体要求：监督科结合重复投诉，每月抽查相关工地，针对发

现问题向属地中队开具《督察告知单》。

各中队结合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对辖区内建筑工地加大执

法检查力度，助推环境空气质量提档升级。

四是开展队伍建设实效督察。对照《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人员行为规范》《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规

定》，对执法队员的着装规范、仪容规范、举止规范等进行重点督察，

对各中队的内务规范、制度规范、装备管理、队列训练、作风纪律

等进行重点督察，深入推进“强转树”专项行动和作风纪律教育整

顿活动，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提升队伍形象。（责任部门：监督科、

政工科、各中队）

具体要求：监督科每月抽查不少于 3 家中队行为规范、内务规

范，全覆盖检查中队队列训练完成情况，开具《督察告知单》，督促

中队整改落实。

各中队每月按要求开展 2 次队列训练，教育引导执法队员自觉



遵守各项行为规范，抓好内务规范。

（二）专项监督

一是开展违法搭建类专项监督。围绕住宅小区内每月同一点位

重复投诉 3 次及以上的新增违法搭建诉件开展专项监督，发现不属

实认定不准确、未整改到位、该立案未立案等情况的，开具《督察

告知单》督促属地中队限期整改。对于期限内仍未整改的，开具《督

办通知单》进行“点对点”督办，督促属地中队 30 日内完成整改。

（责任部门：监督科、机动二队）

二是开展社区隐患类专项监督。围绕住宅小区内每月同一点位

重复投诉 3 次及以上的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改变物业使用性质、群

租等诉件开展专项监督，发现查处不及时、整改不到位、物业履职

不尽责等情况的，开具《督察告知单》督促属地中队限期整改。对

于期限内仍未整改的，开具《督办通知单》实行个案专项督办，把

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责任部门：监督科、机动二队）

三是开展环保督察类专项监督。全面梳理 2024 年中央环保督

察发现的各类问题，集中开展“回头看”，发现有回潮、有漏洞的督

促中队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对于跨区域偷乱

倒建筑垃圾、扬尘在线监测设备未保持正常运行等移送线索，督促

中队做到追根溯源、应查尽查。（责任部门：监督科、协调科）

四是开展油烟扰民类专项监督。重点围绕露天烧烤、夜排档、

居民区周边餐饮店油烟扰民等难题顽症开展夏季专项监督，采取日

常督察和夜间督察相结合的手段，督促属地中队推动问题整改落实。

同时，不定期对油烟扰民高发点位整改情况进行抽查，不断巩固整

治成果。（责任部门：监督科、协调科）



（三）依法行政、重要制度监督

一是开展案卷抽查和集中评查。围绕执法办案规范、文书制作

规范、审核审批流程、案卷归档规范等内容，每月抽查各中队案卷。

重点检查超期立案、超期办案、超期结案、违规终止调查、处罚裁

量失当、拆分案件等违反办案程序行为，以及主体认定错误、连续

处罚同一当事人等假案错案情况。针对抽查发现问题，视情况开具

《督察告知单》《督办通知单》。围绕案件的主体认定、事实证据、

案件定性、自由裁量、法律适用、执法程序、案卷制作等内容，每

半年开展 1 次全系统执法案卷集中评查，每次评查案卷不少于 30
件，通过案卷互评、召开案卷质量讲评会等方式，进一步提高执法

办案水平。（责任部门：监督科、案审科）

二是开展行政执法公示情况监督。根据《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公示办法》，每月检查：1、执法主体、职责权限、执法依

据、执法程序、清单信息等内容的公示情况；2、执法办案过程中，

穿着执法制服、佩戴执法标识、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告

知相对人权利义务等公示情况；3、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和“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结果不及时在市局官网公示的情况。每半年向市局提

交自查报告。（责任部门：监督科、案审科）

三是开展重大法核落实情况监督。根据《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做到重大法核案件每月必

查：1、执法办案过程中，对符合《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情形的案件未按规定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况；

2、经过重大法核的案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

适用法律错误等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的情况；3、对重大执法决定



的管辖权、执法主体资格、依据、程序、理由、事实认定及证据、

救济途径告知、行政执法文书等内容的审查意见存在问题的情况。

每半年向市局提交自查报告。（责任部门：监督科、案审科）

四是开展行政执法责任制执行情况监督。根据《上海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试行）》，每月检查：1、被上级监督部门

发现并被责令限期纠正的重大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2、各中队履

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情况；3、各中队落实执法辅助

人员“六个严禁”，以及培训、使用、管理和监督的情况；4、对不

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执法行为违法，并产生危害后

果或者不良影响的执法队员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情况；5、在

行政执法过程中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有案不立、有案不查的

情况；6、执法案件不录入系统、逾期不催缴罚款、整改恢复不到

位等损害执法公信力的情况。（责任部门：监督科、案审科、机动

二队）

（四）执法全过程记录监督

一是根据《上海市城管执法全过程记录规定》《上海市城管执法

视音频记录工作规范》，结合宝山城管实际，研究制定年度《执法全

过程记录督察计划》。二是每月抽查各中队上月结案的 1 起案件视

音频记录，每季度抽查各中队本季度自查的案件视音频记录。三是

重点检查：1、执法过程中文字、音像记录的采集、保存、管理、

使用等情况；2、投诉处置、现场检查、简易处罚、留置送达、实

施查封扣押、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强制拆除、听证、突发事件处置

等情形的视音频记录的完整性和规范性；3、设备使用前告知、全

程不间断摄录等情况，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每半年向市局提交自查报告。（责任部门：监督科、案

审科）。

（五）重大案件、重复诉件监督

一是聚焦领导批示、媒体曝光、违法情节严重、具有较大社会

影响的重大案件进行跟踪督办，确保妥善处置。二是对除违法搭建、

社区隐患外的重复投诉 3 次及以上的诉件处置情况开展实地复核，

对未有效解决的问题进行督察督办。同时，对不属实件、不满意件

开展抽查，对重点信访件进行督察。（责任部门：监督科、办公室、

案审科、协调科、机动二队）

二、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扎实开展各项监督工作。强化执

法监督能力建设，梳理更新中队督察员名单，明确监督职责和要求。

围绕制度落实、执法办案、诉件处置等内容，与街镇加强联动，提

升监督合力。各中队要紧扣市局重点工作和区局年度目标，进一步

细化措施，压实责任。

（二）健全机制，创新手段，提升监督积极性主动性。强化执

法监督机制建设，每月下发督察工作提示和执法监督简报，督促抓

好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加强与市局执法监督处、总队的执法协作，

加强与各中队的沟通联系，进一步创新三级督察手段，提升监督工

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数字赋能，督促整改，加大监督工作力度效度。强化网

上督察系统应用，用好数字化手段，通过督察数据分析研判问题症

结，推动整改见成效。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用好

“两单两书”，将督办件处置情况纳入中队绩效考核，对整改不力、



情节严重并产生危害后果或不良影响的，启动约谈机制，并向街镇

通报反馈。监督结果将作为评先评优、职级晋升、干部选拔的重要

依据。


